附件1

农业职业教育教学成果评审办法

总  则

第一条  通过对农业职业教育教学成果的评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调动广大教师及教育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积极开展教育教学研究，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教学基本建设，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努力探索职教规律，交流、推广教育教学研究的优秀成果，促进教职工的专业发展和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促进农业职业教育科研，深化理论研究、推进理论创新，加快全国农业职业教育教学的改革步伐，更好的适应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全面推进农业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
申报对象

第二条  全国农业职业院校、农业职业教育学术团体及社会组织、教师及其他个人，均可依照本办法的规定申报教育教学成果。

申报程序及材料

第三条  申报参评的教育教学成果，须首先向所在单位提出推荐申请，经单位初评同意后统一向学会申报，并提交如下相关材料。

1．纸质材料：《农业职业教育教学成果申请·评审书》（一式2份）；成果及成果总结（一式2份）；成果汇总表（1份）。

2．电子材料：《农业职业教育教学成果申请·评审书》（以“序号-单位名称-申报人姓名”命名），成果汇总表（以“单位名称-人数”命名）。
成果类别

第四条  农业职业教育教学成果类别包括：

1．教学改革类：结合自身特点，在专业建设、课程改革等方面得到推广、应用的教学成果；显著提高教学效益和培养质量及现代化教育教学手段（包括：校本教材、培训教材、自编讲义、课件、光盘）等方面的成果。

2．教学管理类：在组织教学、推进教学及教学管理改革，开展质量保证与监控工作，建立自我约束、自我发展机制等方面的成果。

3．教学基本建设类：在实训基地建设、实验室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学基本条件建设等方面的成果。

申报要求

第五条  本次成果申报要求：

1．成果年限：2013年～2014年，多人合作的成果应按实际贡献大小顺序署名，每项成果的主要完成人一般不超过5人。
2．成果的主要完成单位，指成果主要完成人所在的基层单位，并在成果的方案设计、论证、研究和实践的全过程中做出主要贡献的单位。每项成果的主要完成单位一般不超过3个。

3．凡已获省部级以上奖项的各种科研成果不参加本次评审。

评审等级

第六条  基本标准：申报成果政治方向正确，体现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方向，理论联系实际，体现科学性、应用性和创新性，反映教育教学创新思想，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较好的应用价值，在教育管理科学研究方面有新见解、新发展和新突破；应用性的成果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一定的推广应用价值。

第七条  评审等级：参加评审的成果需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可行性，效果显著，对推动农业职业院校更新思想观念、优化办学机制、深化教学改革、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办学效益等方面有重要影响。 
评审组织

第八条  中国职教学会农村与农业职业教育专业委员会及全国农业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组织成果评审专家组核查报送的成果及相关资料，对成果进行评审，确定获奖等级。

奖  励

第九条  凡被评为全国农业职业教育教学成果一、二、三等奖的，由学会向获奖者颁发获奖证书。获奖名单在“全国农业职业技术教育信息网”上公布。
第十条  获得教育教学成果奖，应记入本人考级档案，作为评定职称、晋级增薪的重要依据。
第十一条  凡属弄虚作假或剽窃他人成果的获奖者，一经调查核实，撤销其奖励，收回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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